
 

一般策略管理之能力單元 

 

1.名稱 管理相關法例和監管要求的遵從 

2.編號 ITCSSG517A 

3.應用範圍 本能力單元關注遵守與 CIS機構有關的法例和監管要求 

4.級別 5 

5.學分 3 

6.能力   能力要求 

6.1 具備有
關知識 

 

 在現時與電訊行業有關的法律和規例上，具備深入的知識 

 在應用本地及國際電訊法律和規例，以使公司有所得益方面，
具備經驗 

 全面了解最新的監管規例之發展，並與本地發展監管機構，如
電訊管理局，保持良好聯繫 

 在把有關的監管法規要求應用到公司的管治框架上，具備豐富
的經驗 

 在處理文檔和向公司的運作部門傳達法例和要求上，具備豐富
的經驗 

 精通商業和管理的技巧，如管理企業財務、溝通、人事、變化、
談判和業務操作 

 

6.2 管理相
關法例
和監管
要求的
遵從 

能够： 

 督導團隊熟習本地及國際電訊法例和監管要求，並分析與項目
和公司運作有關的法律影響 

 確定項目和運作在法例和要求方面的合規程度 

 確認並建議應採取的行動，以遵守相關法律和公司規例 

 釐定機制，以監控運作和合規過程的結果 

 按照監管要求和國際及公司的標準，處理合規程序的文件 

 定期檢討合規流程和程序，並向持份者報告 

 

6.3 展示專
業能力 

 時刻考慮所有相關的技術、政治、社會、環境和法律因素，並
從中取得適當的平衡 

 時刻在公司和所有持份者的利益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7.評核指引 此能力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i. 確認影響公司業務的本地和國際電訊法例 

ii. 評估、發展和實施合規程序，並落實到公司的運作中 

iii. 向持份者展示合規程序，並取得認可 

 

備註  

 


